
本报记者 徐雨阳 通讯员 王晟昊

“周律师太感谢您了，我母亲的医疗赔偿终于胜诉了。她现在行动不便，没办法亲自道谢，让我们姐妹
俩务必把锦旗送给你。”

几天前，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里，当事人周阿姨的两位女儿手举锦旗，连连道谢。经历了上诉
败诉，一审二审，横跨一年多的时间，这桩因为一只宠物狗引发的诉讼案总算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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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真后悔当时在医院嫌麻

烦，没有多拍一张 ct，你们看现

在还能怎么办？”

一 审 败 诉 后 ，周 阿 姨 在

2021 年 11 月拨打电话求助于杭

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这时，距

离有效的二审上诉期已经不足

15 天了。接到周阿姨的求助电

话，工作人员立即指派了浙江

康城律师事务所周旻律师承办

此案。

时间紧，任务重，同时考虑

到周阿姨年事已高，尚在卧床

养病，周律师主动提出上门进

行法律援助服务，办理委托手

续，详细了解案情。

周律师说，老年人因为他

人饲养的动物而意外受伤的案

件，通常都会遇到取证困难、证

据链不足的难题，“后面我帮她

梳理了案情关键，好在不少街

坊邻居都提供了宠物饲养人经

常违反规定，不用绳子拴住狗

的证词，并且该饲养人之前也

曾多次发生狗伤人事件。加上

之前搜集到的事发当时的监控

视频、事后双方及家人的交谈

录音，以及双方当事人在本案

审理中的陈述，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周阿姨的

受伤和宠物狗之间存在明确的

因果关系。”

最后，二审法院采纳了援

助律师的意见，认定宠物主人

未对其饲养的犬只作必要的约

束，任由犬只跑向户外，由此造

成周阿姨人身损害，作为犬只

管理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补足证据链 医疗费索赔终胜诉

“汪汪汪汪汪⋯⋯”

“哎哟⋯⋯”

事 情 还 要 从 2020 年 5
月的一个傍晚说起，受害人

周阿姨（化名）在小区散步

时，一楼邻居家的狗突然从

身后窜出，对她一阵乱吼。

在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情

况下，周阿姨受到惊吓跌倒

在地。

周阿姨当时年逾八旬，

摔倒后很难自行站起，幸亏

宠物主人及时拨打了 120，

周阿姨被急救车送到了离

家最近的浙二医院。经过

一系列检查，周阿姨当即影

像诊断为胸 9 椎体轻度压

缩性骨折，必须卧床护理。

事发后，宠物主人一开

始还带着认错的态度，不仅

主动在微信上嘘寒问暖，询

问周阿姨的病情，还买了牛

奶水果等营养品，登门探望

周阿姨。但一听到周阿姨

提起要索赔医疗费和护理

费，对方的态度立马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监控视频里

只有狗叫声，没有拍到你是

因为我们家狗才摔倒的，我

不用赔偿你。”

调解过程中，双方迟迟

不能达成一致，周阿姨一气

之下，一纸诉状将一楼邻居

告 上 法 庭 ，要 求 赔 偿 医 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为

监控设备没有拍到周阿姨

摔倒时的画面，并且周阿姨

无法提供关键的伤情医疗

诊断影像，加上此前周阿姨

胸椎曾经有过旧伤，不能认

定周阿姨的胸椎骨折和宠

物狗的惊吓之间有因果关

系 ，所 以 一 审 法 院 经 审 理

后，周阿姨的诉讼请求被全

部驳回。

现在城市居民家中饲养宠

物的比例越来越高，因为不文明

遛狗而出现的小事故屡见不鲜，

如果老年人在户外被宠物猫狗

惊吓到而意外受伤需要维权时，

这四样证据一定要及时留存好。

一、能证明受害人的损伤和

宠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

包括监控视频、电话录音及在场

证人的证词等。

二、事发时，拨打 110 报警

的出警记录，以及受害人就医记

录。就医时，应尽可能详细地做

好相关诊察，并留存医学诊断资

料。

三、如果受害人受伤程度比

较严重，索赔金额比较大的情况

下，还需要司法机构出具的人身

损害伤残等级鉴定结论。

四、受害人出院后，仍需要

居家卧床护理，并产生相关护理

费用的话，需要提供费用发票和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护理期鉴

定结论，作为护理费索赔依据。

因宠物受伤需维权 这四样证据要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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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咨询：我和前夫在3年前离婚

了，当时结婚时间也不长，没多少共同

财产，都通过签订离婚协议分完了，也

不存在其他纠纷。但前些天他来找我，

说想要挽回我们的感情，提出签一个

《离婚后协议书》，约定将他在离婚后自

己买的一套新房送给我作为补偿，后续

的装修费由我出，之后我俩再继续试着

相处看看。我一方面对他还有点感情，

确实想再和他试试看能不能和好，但又

担心他如果反悔，不想送我房子怎么

办？会不会出现我出了这房子的装修

费，却完全拿不到这房子的情况？因为

他这人向来不太讲信用，想请问有什么

办法能确保我拿到这套房子吗？

徐律师解答：光签订一个《离婚

后协议书》约定他的房子归你，肯定

无法确保在他反悔的情况下房子一

定归你。因为从法律性质上讲，你前

夫将他在离婚期间购买的房子约定

归你的行为属于赠与。而根据《民法

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

销赠与。所以如果只是在协议书上

约定这套房子归你，那么在房产证变

更登记到你名下之前，你前夫随时有

权撤销对你的赠与。要想他不能撤

销赠与，可以尝试以下办法。第一，

协议签订后，及时将这套房子的不动

产权证变更登记到你的名下。第二

种方法是办理赠与合同公证，根据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经

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能任意撤销。

第三种方式，你也可以在协议里约定

你的前夫自愿放弃任意撤销权。但

是这三种方法是不是百分之百保险

呢？也不一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会

将这种赠与认定为是以结婚并共同

生活为目的的赠与，如果结婚后不久

马上离婚了，法院还是会根据这套房

屋的来源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

长短、导致再次离婚的原因等等各种

因素酌情考虑分割方案。作为律师，

想再建议你思考一下，如果没有这套

房子，你是否还愿意复婚？如是，祝

福你。如否，建议你慎重考虑复婚事

宜。

本栏目法律顾问：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
事务所 徐霄燕律师团
队 。 咨 询 电 话 ：
0571-881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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